
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4 号——股权激

励信息披露》（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杭州

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

们作为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本着

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在认真审阅并全面了

解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基础上，现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

项发表如下独立董事意见： 

一、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独立董

事意见 

1、《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拟定及审议流程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未发现公司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

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3、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确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

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

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

形；不存在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

存在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形；不存在中国证监会认



定的其他情形。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公司《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

理办法》《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对各激励对象的授予安排、归属安排（包括授予数量、授予日、授予条件、授予

价格、任职期限、归属条件、归属期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5、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

或安排。 

6、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

司长效激励与约束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增强公司核心团队对实现公司持

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有利

于对核心人才形成长效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成为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条件。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

司实施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独立董

事意见 

1、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指标的设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基本规定。考核指标分为两个层面，分别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和个人层面

绩效考核。 

2、公司选取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作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营业收入是衡

量企业经营状况和市场占有能力，预测企业经营业务拓展趋势的重要标志，也是

反映企业成长性和行业竞争力提升的有效指标，净利润是企业盈利能力的综合反

映。公司专注于消化内镜诊疗设备和器械的研发，以临床学术研究、专利分析布

局和科技成果研究为核心研发理念，产品涵盖消化内镜下各类术式的产品线布局，



实现了“销售一代、研发一代、探索一代”的产品策略，以为临床提供更具创造

力的手术解决方案为使命，致力于提高国民生命健康水平，降低消化道癌症治疗

费用。为保证公司核心竞争力，产品创新迭代，扩大产品的市场覆盖广度及深度，

从而实现消化内镜诊疗设备和器械的国产替代，急需对现有管理团队进行股权激

励，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有效

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推动公司的长远发展。公

司将以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为契机努力实现上述发展战略目标，并以合适的

业绩导向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公司综合考量了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市

场竞争及公司战略规划与自身经营情况等相关因素，经过合理预测并兼顾本计划

的激励作用，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了以 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为基数，

2023 至 2025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达及净利润增长为目标，在体现较高成长性要求

的同时保障预期激励效果，指标设定合理、科学，有利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为股东带来更高效、更持久的回报。 

3、除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外，公司还对激励对象个人设置了严密的绩效考

核体系，能够对激励对象的工作绩效做出较为准确、全面的综合评价。公司将根

据激励对象考核年度绩效考评结果，确定激励对象个人是否达到归属条件及确定

相应的归属比例。 

综上，公司本激励计划的考核体系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及可操作性，考核指

标设定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对激励对象具有激励和约束效果，能够促进

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达到本激励计划的目的。因此，我们一致

同意公司实施《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2023 年 8 月 14 日 


